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小額採購作業要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採購及核銷授權決行金額：
（一）未達新臺幣五千元者由各單位主管決行。
（二）新臺幣五千元以上未達三萬元者由專門委員決行。
（三）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者由主任秘書決行。
	六、採購及核銷授權決行金額：
（一）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由各單位主管決行。
（二）新臺幣一萬元以上未達三萬元者由專門委員決行。
（三）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者由主任秘書決行。
	授權決行金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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